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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版权法
通知—移除制度

万 勇*

摘 要 现行版权法的通知—移除制度是web1.0时代的产物,以人工通知和人工审查

为制度预设。随着web2.0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利用算法自动发出通知,自动过滤涉嫌侵

权作品等方式进行算法执法成为常态,从而对传统的通知—移除制度提出重大挑战。通知—
移除制度作为一种私人规制机制,本来就是内容产业与技术产业之间妥协的产物,缺乏对作为

网络用户的广大公众的利益考量,算法执法进一步加剧了利益失衡。为了恢复权利人、网络服

务提供商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应当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构建合理的算法设计义务、披
露收到的通知信息义务,以及在法律中引入黑箱测试豁免条款。

关 键 词 算法 人工智能 通知—移除制度 版权保护

尽管在理论层面学者们还在为“算法即法律”这一命题是否正确展开热烈讨论,〔1〕但在

现实中,算法执法(enforcement)已经非常普遍,至少在网络版权法领域如此。拥有众多版权

的电影公司、唱片公司越来越多地自行或委托版权代理机构设计算法,使用网络机器人扫描网

页,搜寻涉嫌侵权作品,然后利用算法自动发出海量通知,请求网络服务提供商移除或屏蔽侵

权作品。〔2〕例如:中国版权协会版权监测中心受版权人的委托,利用“指纹特征比对”等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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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的通知涵盖盗版侵权链接总量已超过3250万条。〔3〕

搜索引擎也利用算法来遏制网络侵权行为,例如:谷歌应用的搜索算法可以降低涉嫌侵权

网站的排名,使它们出现在搜索结果列表的后面。不过,这一算法也被一些公司用来恶意打击

竞争对手;有网站向谷歌发出大量针对其竞争者的虚假侵权通知,导致其竞争者的网站在搜索

排名结果中靠后,从而影响商业机会。〔4〕

一些网络服务提供商开始与版权人合作,利用过滤算法自动阻止涉嫌侵权作品上传到网

络平台。2007年,Youtube开始使用ContentID版权保护系统;Youtube从版权人那里获得

版权资料,从而形成一个数据库,当任何视频或音频上传时,Youtube即将其与数据库进行比

对,看是否与数据库中的版权内容相匹配。2017年,今日头条也引入了ContentID系统。〔5〕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商使用的过滤算法非常不合理,将匹配阈值降得非常低:定
为几个哈希值或其他荒谬标准。例如:影评人BradJones从电影院看完一部电影后,在停车

场的汽车上与朋友就该电影进行评论。随后,他将这段对话视频上传到Youtube时,却被过

滤算法识别为与电影相匹配,从而被阻止了。然而,Jones上传的视频中没有出现电影的任何

镜头或片段,只有他对电影的评论。〔6〕

以上个案所反映出来的一般问题是滥用算法执法,以及超越法律要求进行算法执法。现

行通知—移除制度是互联网早期发展出来的制度,以人工通知和人工审查为制度预设,在很多

方面已经不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与产业实践,需要我们重新思考通知—移除制度的功能

目标,并且从规范性角度出发,考虑如何规制与通知—移除制度有关的算法设计,从而在鼓励

技术创新、保护版权人权利的同时,维护公众的基本权利。

一、通知—移除制度的法律规范与性质

1993年,美国政府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工作组,就互联网对版权产生的影响等议题展开

研究。工作组在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以后,于1995年发表了白皮书:《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

础设施———知识产权工作组报告》。〔7〕由于最初设立工作组的目的主要是回应版权人的需

求,因此,白皮书的结论是:让网络服务提供商为其用户的侵犯版权行为承担责任,不会损害互

联网以及在线服务的发展。理由如下:第一,网络服务提供商拥有断网的能力,可以很好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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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执法功能。第二,豁免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可能为其故意无视侵权行为提供不当激

励。第三,侵权行为会增加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用户数和使用量,网络服务提供商可以从中受

益,相应地,也须承担责任。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信息基础设施工作组认为:因发行他人提

供的内容而承担侵权责任,应被视为所有信息发行者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而不管他们是在真

实世界还是网络空间从事商业活动。改变已有的侵权责任规则,将导致版权人的权利受到实

质性损害。在白皮书提出的立法建议中,没有任何豁免网络服务提供商因其用户侵权行为而

承担责任的条款。〔8〕白皮书的上述内容遭到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强烈反对,它们表示:如果

不能为其就用户侵犯版权行为承担有限责任提供合理保证,将不会在提升互联网速度与能力

方面进行必要投资。〔9〕

网络服务提供商有着强大游说力量的支持,因此,白皮书的上述建议并没有转换成法律文

本。后来,国会针对版权人与网络服务提供商双方的利益诉求,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
些措施试图鼓励网络服务提供商在互联网产业继续投资,并激励网络服务提供商与版权权利

人在打击网络侵权问题上展开合作,最后的妥协成果反映在了《数字千年版权法》〔10〕第512
条之中,〔11〕其主要内容包括:为了实现鼓励投资的目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就其用户的侵权行

为不承担赔偿责任;引入通知—移除制度来实现合作打击盗版的目的,将版权保护责任在网络

服务提供商与版权人之间进行了分配;将发现侵权内容的责任分配给版权权利人,因为对于网

络服务提供商而言,识别哪些内容享有版权,版权归属于谁,并非易事,而版权权利人知悉其对

哪些内容享有版权,因此能够更有效地发现侵权内容;施加予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是,其在

收到有效通知后,“迅速”移除涉嫌侵权的内容或断开对涉嫌侵权内容的链接。〔12〕美国《数字

千年版权法》中的通知—移除制度由于可以方便权利人维护权利、快速解决纠纷,而不需要动

用行政或司法的力量,很快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所借鉴。〔13〕

中国首先是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规定了通知—移除制度,随后《侵权责任法》
与《电子商务法》也分别引入了该制度。《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引入通知—移除制度、避
风港制度时,立法本意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一样,将之作为免除赔偿责任条款予以规

定。〔14〕申言之,美国法上的避风港制度只是提供责任限制,并非全部豁免,权利人仍可获得禁

令救济。欧盟《电子商务指令》在借鉴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避风港制度的基础上,作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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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例如:欧盟采用的是水平模式,即避风港制度不仅适用于版权,也适用于商标、诽谤等领

域。不过,在有关避风港制度的性质方面,仍然将之作为免责条款。〔15〕然而,中国《侵权责任

法》第36条第2款中的通知—移除规则显然属于归责条款。〔16〕《电子商务法》第42条也规定

了通知———移除制度,该规定是互联网治理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反映;在互联网治理体系中,
平台采取的知识产权措施性质上不同于单纯的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限制或抗辩机制,而是互

联网治理新举措。〔17〕

需要指出的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是依据《著作权法》第58条的授权制定;作为

授权立法,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在授权的目的和范围内,被授权机关享有与授权机关同样的

立法权。〔18〕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与《侵权责任法》并非下位法与上

位法的关系,而是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因此,在涉及版权领域的通知—移除制度时,应当

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此外,《电子商务法》第2条第3款规定:“利用信息

网络提供新闻信息、音视频节目、出版以及文化产品等内容方面的服务,不适用本法。”因此,
《电子商务法》第42条中的通知—移除制度并不能适用于网络版权侵权。综上所述,尽管通

知—移除制度在中国不同的法律、法规中存在不同规定,性质与适用范围也有所不同;但是,在
互联网著作权领域,通知—移除制度应当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即作为

一种免责(免除赔偿责任)机制。〔19〕

(一)通知—移除制度的基本内容

通知—移除制度适用于提供信息存储空间和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等信息定位工具的网络

服务提供商。〔20〕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规定,要适用通知—移除制度,网络服务提供商还需

要符合两个门槛条件:
第一,已经采取并合理实施了在适当情况下对作为反复侵权者的网络用户和账号持有者

停止服务的政策,并将这一政策告知网络用户和账户持有者。〔21〕这一规定存在很多不确定之

处,例如:反复侵权者是指被指控侵权者,还是经法院确定的侵权者? 要实施几次侵权构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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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quelPeguera,“TheDMCASafeHarborsandTheirEuropeanCounterparts:AComparativeA-
nalysisofSomeCommonProblems”,ColumbiaJournalofLaw &theArts,Vol.32,No.4,2009,p.482.

杨明:“《侵权责任法》第36条释义及其展开”,《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27页。
参见电子商务法起草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条文释义》,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页。
张建华,见前注〔13〕,第5页。
从国际版权法的视角看,将避风港制度/通知—移除制度视为免责机制是适当的:因为一直以来,

侵权构成要件都被视为属于纯粹由国内法处理的事项。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第12-14条)以及《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第18.82条)都规定了避风港制度;如果避风港制度是归责条款,其不会出现在这两个国际文

件中。当然,中国并不一定非得按照国际条约或外国法的规定来设计本国的法律制度;但是,根据上文分析,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著作权领域,通知—移除制度仍然是一种免责机制。至于未来,如果要改变该制度的性

质,需要通过修改《著作权法》或《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来完成。
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
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i)款(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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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侵权? 采取什么行动符合“合理实施”这一要求? 〔22〕

第二,网络服务提供商应当兼容版权人所使用的“标准技术措施”,这不同于下文提及的过

滤技术。根据《数字千年版权法》的规定,标准技术措施需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①根据版权人

和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公开、公平、自愿、多行业标准的程序而达成的广泛共识开发;②以合理

的无歧视的条件提供给任何人;③没有给网络服务提供商增加实质性的成本或对其系统或网

络造成实质性的负担。〔23〕原本在起草《数字千年版权法》时,美国国会期望能够成立一个标

准开发组织以推动版权人和网络服务提供商就技术标准达成共识,并且要求“标准技术措施”

能够迅速被开发出来,〔24〕然而20多年过去了,标准发展组织都还未成立,更谈不上发展“标

准技术措施”了。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美国成文法上规定了两个门槛条件,不过由于各自存在的问

题,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在实际的诉讼中,它们也不是诉讼的争议焦点。从这一点来看,中国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虽没有规定门槛条件,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与美国没有实质性区别。

要构成合格的通知,必须实质性符合法律规定的以下条件:①声称其专有权受到侵犯的权

利人的签名;②涉嫌侵权的版权材料的名称;③希望被移除或被屏蔽访问的涉嫌侵权材料的名

称,以及足以合理地使网络服务提供商确定侵权材料位置的信息;④足以合理地使网络服务提

供商与通知方进行联系的信息;⑤声明通知人善意相信他人对版权材料的使用是未经权利人

或法律授权的;⑥声明通知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25〕之所以要求权利人的通知符合法定的

形式和实质内容要件,是为了合理地减轻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负担,并使网络服务提供商有机会

对通知的真实性进行初步判断,同时防止基于恶意的不实通知。〔26〕

网络服务提供商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应当“迅速”或“立即”移除涉嫌侵权内容或屏蔽

对涉嫌侵权内容的访问。〔27〕然而,“迅速”“立即”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只能根据个案来确定,

这给网络服务提供商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尤其是当版权人采取自动通知系统可以

在短时间内发出大量通知时,更是如此。

如果网络用户认为其上传的内容不构成侵权,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商发送符合法定条件

的通知,要求其对移除或禁止访问的内容予以恢复,这就是所谓的“反通知规则”。〔28〕美国《数

字千年版权法》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在收到反通知的10个工作日后至14个工作日内,恢复

被移除或禁止访问的材料。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美国国会将通知—移除制度设计为一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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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AndresSawicki,“RepeatInfringementinthe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TheUniver-
sityofChicagoLawReview,Vol.73,No.4,2006,p.1456.

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i)款(2)项。

S.Rep.No.105-190,105thCong,2dSess.(May11,1998),p.52.
参见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c)款(3)项。
参见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页。
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512条(c)款使用的是“迅速”,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5条使

用的是“立即”。
参见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g)款(3)项;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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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状况下的权宜之计,一方面让网络服务提供商迅速从互联网上移除侵权材料、断开侵权链

接,另一方面让版权权利人有时间去法院起诉:10个工作日已经足够。〔29〕在这一点上,中国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采取了不同的进路: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收到“反通知”后,也要立

即恢复,以便与条例对网络服务提供商收到通知后的要求:“立即删除”相一致。由此观之,就

通知—移除制度而言,中国法比美国法具有更多的“私人规制”机制特征。

(二)作为私人规制机制的通知—移除制度

自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以来,风险社会成为

人们观察、理解和分析现代社会的重要概念。〔30〕风险社会的出现,对传统政府规制的回应性

和专业性提出了严峻挑战。很多领域,例如食品、环境等,需要更加细密而且实时的监控,传统

政府规制在介入这些领域时,在资金和条件上显得力不从心。〔31〕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

来,众多发达国家的国内规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为规制形态从公共机构转向私人或者

公私合作式规制;这导致传统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市场作用越来越突

出。〔32〕作为概念的“私人规制”这一术语,是“对于作为现象的私主体(包括企业、个人或其他

组织)依据合同、法律或政府机构授权、委托以及自身使命获得相应权力,从而独立或者参与经

济、社会规制现象的总结和理论概括。”〔33〕在互联网兴起之后,私人规制机制有了更大的适用

与发展空间,因为“代码就是法律”。〔34〕

传统上,版权规制的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版权私

人规制的议题就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原因是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复

制与传播盗版作品变得非常容易。此外,由于网络的匿名特征,也导致难以调查侵权人的身

份。如果再考虑到执法资源的有限,而侵犯版权现象的普遍,就更能体会版权执法的困难。有

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版权领域的“执法失灵”。〔35〕由于网络服务提供商直接面对用户,通常

具有控制侵权行为的能力,因此,赋予其某种规制功能,对于高效打击网络盗版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商也具有自我规制其网络服务中涉及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动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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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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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BruceBoyden,TheFailureoftheDMCANoticeandTakedownSystem:ATwentiethCenturySo-
lutiontoaTwenty-FirstCenturyProblem,http://sls.gmu.edu/cpip/wp-content/uploads/sites/31/2013/

08/Bruce-Boyden-The-Failure-of-the-DMCA-Notice-and-Takedown-System1.pdf,lastvisited
Mar.30,2019.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参见胡斌:“私人规制的行政法治逻辑:理念与路径”,《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1期,第160页。
参见高秦伟:“跨国私人规制与全球行政法的发展———以食品安全私人标准为例”,《当代法学》

2016年第5期,第73页。
胡斌,见前注〔31〕,第158页。
(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版,第5页。

NivaElkin-Koren,“AfterTwentyYears:RevisitingtheCopyrightLiabilityofOnlineIntermedi-
aries”,inSusyFrankel&DanielJGervais(ed.),TheEvolutionandEquilibriumofCopyrightintheDigit-
alA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5,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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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可能因第三方侵权而承担侵权责任。事实上,在《数字千年版权法》规定通知—移除制度

之前,该制度已经在实践中被一些网络服务提供商所采纳,用来处理网络版权侵权问题;〔36〕

《数字千年版权法》只是将通知—移除制度这一私人规制机制予以了法律上的承认。从某种意

义上来看,通知—移除制度由基于合同或自身使命进行的私人规制转变为基于法律授权进行

的私人规制。

由于版权私人规制具有迅速、高效、成本低等优势,因此,在通知—移除制度出现之后,绝
大多数版权规制发生在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私人平台上,而不是传统的法律场所:法院和行政机

关。利用通知—移除制度进行规制,实际上将法律裁判与执法功能聚集到了网络服务提供商

手中,而网络服务提供商通常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私人机构,可能存在权力滥用,对公

平竞争、市场创新带来新的障碍,也将损害诸如表达自由、经营自由、平等权等基本权利。〔37〕

因此,作为私人规制机制的通知—移除制度天然地存在一些内在缺陷;人工智能时代新型技术

与商业模式的出现,导致通知—移除制度的内在缺陷进一步放大,需要我们从法律规范层面予

以回应。

二、人工智能时代通知—移除制度面临的挑战

1998年,美国在起草《数字千年版权法》时,互联网还处在以网站为主的web1.0时代:基
本上是网站到用户的单向行为,内容主要都是由网站提供。脸书、推特、Snapchat等互联网公

司在当时尚未诞生,美国立法者没有预期用户创造内容的大规模出现,他们所理解的互联网是

所谓的“自动点播机”,即将传统的制作者(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制作的传统内容(电影、唱片)

进行按需传播。〔38〕当时,人工智能也尚未充分发展。因此,立法者所想象的通知—移除制度

的应用场景是权利人通过人工来进行搜索、发现涉嫌侵权内容,然后向网络服务提供商发出通

知;网络服务提供商收到通知以后,也使用人工来进行审查。然而,上述图景早已与实践不符。

人工环节逐渐被机器代替,版权“执法”依据事先设定的算法进行,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版
权的算法执法”。〔39〕

通知—移除制度和避风港规则的整个制度设计是以数量有限的通知,通过人工操作完成

为基础来建构的。随着web2.0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商业模式,导致传

统的通知—移除制度面临重大挑战。
(一)用户创造内容产业的发展

“用户创造内容”是指“在互联网上公开提供的、反映了一定程度创意努力的、由非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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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S.Rep.No.105-190,supranote24,p.45.
SeeMaayanPerel&NivaElkin-Koren,supranote4,pp.483-485.
(美)保罗·戈斯汀:《著作权之道:从谷登堡到数字点播机》,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版,第185页。

MaayanPerel&NivaElkin-Koren,supranote4,p.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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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创作的内容。”〔40〕在web2.0时代,“用户创造内容”已成为常态化行为,相关产业也发展得

如火如荼。广泛使用的美国Youtube等视频分享网站,以及近来火爆的中国抖音短视频等网

络平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这些网络平台可以看作是一个双边市场,内容提供者和内容

消费者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交互;内容提供者的价值通过其对内容消费者和其他内容提供者的

网络效应来体现。

与以往作品创作和传播行为所不同的是,用户创造内容在创作主体和创作方式上对版权

法适用,尤其是侵权和合理使用的判定上形成了全面挑战。〔41〕从创作主体来看,“用户创造

内容”中的用户是众多不以创作为职业的非专业人士,他们创作不以获取经济收益为目的。从

创作行为来看,在很多情况下,用户创造的内容里使用了在先的版权作品。例如:用户将各种

资料里的声音或图片进行重混,或者通过添加、删除或替代某些元素的方式来创作电影作品的

介绍;在很多用户创造的内容里,享有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被用作了用户的歌唱、舞蹈甚至是

日常行为纪录里的背景音乐。〔42〕传统上,私人使用行为通常属于版权例外,主要原因是私人

使用对版权人的经济利益影响不大,以及在成本和技术上无法对私人使用进行规制。然而,
“用户创造内容”产业形成的规模效应以及作为“法律的代码”提供的规制机制,导致需要重新

反思私人使用以及“用户创造内容”的合法性标准。

在用户创造内容的情形中,有大量情形可能属于合理使用,而并非构成侵权;这也是美国

第九巡回法院在Lenz案的判决中要求权利人在发出通知时应考虑合理使用问题的时代背

景。〔43〕在审理过程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如何理解《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c)款中“善
意相信”的含义,以及在没有考虑涉嫌侵权作品可能属于合理使用的情况下就发出通知,是否

构成第512条(f)款中的虚假陈述。法院认为:尽管在数字时代,版权人面临着大量侵权内容

的风险,然而这并不能构成不遵守国会确定的相关程序的理由。《数字千年版权法》已经明确

要求版权人在发出通知之前,对涉嫌侵权的内容进行初步的审查,如果没有这样做,很难满足

法律的要求;考虑合理使用的适用问题是上述初步审查的一部分。如果第512条(c)款中的

“善意相信”不要求考虑合理使用,将导致第512条(f)款变得多余,因为只要版权人满足对作

品享有所有权这一要求,就不可能构成“虚假陈述”。另一方面,在发出通知之前考虑合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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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43〕

OECD,ParticipativeWebandUser-CreatedContent:Web2.0,WikisandSocialNetworking,

Paris:OECDPublishing,2007,p.9.
参见熊琦:“‘用户创造内容’与作品转换性使用认定”,《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第64页。
朱莉·E.科恩等,见前注〔11〕,第811页。
在Lenz案中,原告Lenz将其两岁儿子跳舞的29秒视频上传到Youtube上,视频主要内容是:Le-

nz在其家中播放著名歌手Prince的“Let’sGoCrazy”这首歌,接着问她儿子“你觉得这音乐如何”,随后她儿

子开始拿着玩具手舞足蹈。Lenz给视频取的名字是“Let’sGoCrazy#1”,并表示其上传视频的目的是为了

与其家人和朋友分享。被告环球音乐公司是歌曲“Let’sGoCrazy”的版权所有人,该公司负责日常监控You-
tube的法律部助理Allen在Youtube网站上搜索Prince的歌曲时,发现了上述视频,于是向Youtube公司发

出通知,请求移除该视频。根据Allen的证言,他是依据环球音乐公司内部的审查指导意见的要求对视频进

行审查,该指导意见并没有任何有关考虑合理使用的内容。SeeLenzv.UniversalMusicCorp.,801F.3d
1126,1129-1130(9thCi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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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不会非常繁琐而损害版权人对可能的侵权行为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这也符合《数字千

年版权法》的立法目的,因为它将“确保互联网的效率继续提高,互联网的服务种类和质量继续

改善,同时又不会损害美国富有创意的天才成果———电影、音乐、软件、文学作品。”〔44〕

(二)海量通知的涌现

在过去几年里,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版权人开始利用算法搜索

涉嫌侵权作品并向网络服务提供商自动发出通知,从而极大地改变了通知—移除制度的实际

操作模式。以提供搜索服务的谷歌为例,2009年,它收到的依据《美国版权法》第512条请求

断开链接的移除请求数量还不到100项。到了2014年,其收到的移除请求数量就飙升为3亿

4500万;〔45〕2016年,数量更是超过10亿。〔46〕此外,发出通知的主体,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10年前,基本上都是由作为版权人的唱片公司和电影公司自己向网络服务提供商发出通知;

现在,则几乎完全是由版权代理机构或律师事务所代为发出通知。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现在利

用通知—移除制度的主体更为成熟;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滥用制度的可能性也更加凸显,

因为机构通常都是根据发出的通知数量收费,因而存在多发、滥发通知的诱因。〔47〕

通知—移除制度设立了反通知程序,似乎可以为被网络服务提供商错误移除或权利人滥

用移除制度的行为提供救济。〔48〕然而,实际情况是该程序很少被使用。有研究显示,美国电

影协会在6个月期间内依据通知—移除制度向各类网络服务提供商共发出了含有2500万个

涉嫌侵权网址的通知,却只收到了8份反通知。〔49〕导致这一结果,既有用户不了解反通知程

序等外因,也有反通知程序本身存在问题的内因:依据法律规定,用户发出反通知,需要提供其

姓名、联系方式、地址等个人信息,〔50〕而用户通常不愿意披露其身份。

另一方面,就网络服务提供商而言,在接到通知以后,即使是存在瑕疵的通知甚至不合格

的通知,也倾向于移除其中所涉及的内容或断开相关链接。因为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不移除,

可能遭遇的诉讼主体是权利人;移除错误,遭遇的诉讼主体是用户。一般来说,发出通知的权

利人大多是版权巨头,拥有较为专业的人才和丰厚的财力,网络服务提供商显然不愿意与他们

在诉讼中遭遇;而用户作为个人,基本上缺乏相关资源,通常不会选择诉讼,即使进入到了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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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48〕

〔49〕

〔50〕

SeeLenzv.UniversalMusicCorp.,572F.Supp.2d1150,1155-1156(N.D.Cal.2008).
SeeJoeKaraganisandJenniferUrban,“LawandTechnology:TheRiseofRoboNotice”,Commu-

nicationsoftheACM,Vol.58,No.9,2015,pp.28-29.
JenniferM.Urbanet.al.,“NoticeandTakedown:OnlineServiceProvidersandRightsholderAc-

countsofEverydayPractice”,JournaloftheCopyrightSocietyoftheUSA,Vol.64,No.3,2017,p.382.
See Martin Husovec,“ThePromisesofAlgorithmicCopyrightEnforcement:Takedownor

Staydown? WhichisSuperior? AndWhy?”,ColumbiaJournalofLaw &theArts,Vol.42,No.1,2018,

pp.60-61.
参见梁志文:《数字著作权论———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为中心》,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年版,第251页。

BruceBoyden,supranote29.
例如: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6条第(1)项;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第(g)款

第(3)项(D)目。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程序,也没有太多钱来聘请专业律师。

发现反通知程序应用率非常低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提醒我们在人工智能时

代,初始通知的算法设计至关重要,因为试图通过反通知这一制度来进行纠错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51〕

(三)过滤算法的兴起

通知—移除制度基本上还是在传统的侵权法架构下设立的制度,然而侵权法制度设计的

核心在于实现个体正义,在控制集体性风险方面功能不足。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需要集体性风

险治理。集体性风险治理是通过设定行为标准、要求强制披露风险活动的信息等方式来达到

减少风险的目的;集体性风险治理重在整体权衡而非个体正义,强调事先预防而非事后救济。

在算法环境下,预防风险比实现损害救济更为重要。〔52〕因此,有些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除了使

用算法来实施版权法中的通知—移除制度之外,还超越版权法的要求,使用算法事前过滤涉嫌

侵权内容,使其根本无法出现在网络上。例如:Youtube与一些大的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广播

组织等内容提供商合作,由后者向前者提供正版内容数据库,当用户向网络平台上传内容时,

网络平台利用算法监测内容,确定其是否与数据库中的内容相匹配;如果是,则阻止该内容出

现在网络平台上。〔53〕

过滤算法,这一超越现行法律规定范围的算法规制机制,将监测在线侵权行为的责任从版权

权利人一端转移到了网络服务提供商这一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改变了版权法制度的缺省规

则,背离了通知—移除制度的基础架构。因为按照以往的法律规则,视频等作品可以任意上传,

除非之后由网络服务提供商主动移除或在权利人发出通知后被移除;现在,当网络服务提供商使

用了过滤技术进行算法执法之后,除非通过算法检测,否则作品无法出现在网络上。〔54〕

与现行法律框架下的通知—移除制度相比,自动过滤机制对用户非常不利。由于用户上

传的内容被自动过滤,版权权利人并未向网络平台发出通知,用户自然也无法发出反通知。此

外,用户无法起诉版权人,因为并不是版权人阻止用户的内容上传;用户也难以起诉网络服务

提供商,因为后者通常在用户协议中作了相应规定。〔55〕

三、构建促进算法执法有效运行的通知—移除制度

利用算法执法,发生滥用,导致使用者的表达自由或商业利益受到损害等情形屡见不鲜。

然而,采用算法执法已经成为当下实务界的普遍利用方式,也是较为成功地打击盗版的制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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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54〕

〔55〕

BruceBoyden,supranote29.
参见程莹:“元规制模式下的数据保护与算法规制———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研究样本”,

《法律科学》2019年第5期,第49-50页。
参见崔国斌:“论网络服务商版权内容过滤义务”,《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第215页。

NivaElkin-Koren,“FairUsebyDesign”,UCLALawReview,Vol.64,No.5,2017,p.1093.
MichaelS.Sawyer,“Filters,FairUse&Feedback:User-GeneratedContentPrinciplesandthe

DMCA”,BerkeleyTechnologyLawJournal,Vol.24,No.1,2009,p.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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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事实上,算法执法机制之所以兴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盗版内容泛滥,权利人没有充分的

人力资源去监控所有盗版活动。从现有实践来看,一些网络服务提供商利用算法保护版权,打
击侵权,也产生了较好的积极效果。例如:在2013年,谷歌就移除了2亿2千万条链接;谷歌

收到版权人的通知后,移除链接的平均时间是6个小时,相当高效。〔56〕谷歌根据一些大的版

权集团的请求,修改了其网页排名的搜索算法,将其收到的针对某一网站发出的通知数量作为

搜索结果中网页排名的一项考量因素。此外,谷歌还修改了“自动完成”(autocomplete)〔57〕算
法,阻止与侵权有关的术语出现在自动完成结果中。既然利用算法执法的实际运作效果基本

良好,改革的大方向就应当是如何优化算法执法,而不是抑制甚至废除算法执法。

正如上文所述,传统的通知—移除制度最先存在于实践中,后来被《数字千年版权法》纳
入。自动过滤机制目前只是作为一种自愿性私人规制机制运行,尚未被纳入法律;不管其最终

是否被纳入法律,作为一种事前的私人规制制度,其与传统的通知—移除制度———事后的私人

规制制度,共同适用私人规制的一般理论。利用算法执法,既会涉及传统的通知—移除制度,

也会牵涉自动过滤机制,因此,为促进算法执法有效运行,构建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时需要进

行统一设计与整合。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作出法律制度安排。
(一)事先预防:构建合理的算法设计

无论是美国的立法者还是中国的立法者在制定通知—移除制度时,设想的场景都是有限

数量的通知,并且规定:如果错误发出通知或者错误移除,相关主体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显然,

这采取的是结果监管的法律规制路径。然而,到了人工智能时代,算法被广泛应用,通知数量

呈指数级增长;如果初始算法设计存在问题,产生的错误结果也将是海量级的,通过事后纠错

需要花费的成本巨大,造成的不利法律后果也将十分严重。因此,应当转换对算法监管的基本

思路,在注重结果监管的同时,更应当将重点转移至风险的防范,〔58〕即重点关注算法设计的

合理性问题。

如果在算法设计时,设定的匹配标准过低,例如:只要某一内容与权利人的的作品之间有

几个哈希值是一样的,即视为侵权,将令大量非侵权内容被错误识别为侵权,从而导致公众无

法有效获取知识,影响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如果设定的匹配标准过高,例如:要求两部作品

有超过90%的部分相同,才认为构成侵权,可能导致盗版内容泛滥。无论哪种情况,都不符合

版权法的立法目的。〔59〕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确定合理的匹配阈值,从而防止过度预防和预

防不足情况的发生。从目前情况来看,对于哪一比例是合理的,各方并没有清晰的标准。在这

种情况下,可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公开其设定的标准,通过市场竞争与公共舆论辩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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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59〕

AnnemarieBridy,“Copyright’sDigitalDeputies:DMCA-PlusEnforcementbyInternetInterme-
diaries”,inJohnA.Rothchild(ed.),ResearchHandbookonElectronicLaw,Cheltenham:EdwardElgar
Publishing,2006,p.199.

自动完成功能是指浏览器等软件自动跟踪用户最近键入的信息,如 Web站点地址、表单中的信息

以及搜索查询等并在键入新的信息时试图预测用户要键入的信息,并提供可能的匹配内容的功能。
张凌寒:“风险防范下算法的监管路径研究”,《交大法学》2018年第4期,第55页。

SeeMaayanPerel&NivaElkin-Koren,supranote4,pp.49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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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最终形成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合理标准。

此外,还有大量具有转换性使用功能的用户创造内容或其他符合合理使用的内容,也可能

被错误识别为侵权。《数字千年版权法》要求版权人在发出通知之前,应当对涉嫌侵权材料进

行初步审查;如果没有这样做,不符合第512条(c)款“善意相信”的要求。考虑合理使用原则

的可适用性问题,显然是初步审查的一部分。〔60〕为了避免承担第512条(f)款中的损害赔偿

责任,并不需要进行“全面调查”,但是需要进行善意的合理使用评估。〔61〕因此,在进行算法

设计时,必须将合理使用纳入其中。在世纪之交,伴随着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的出台,导致

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可能与合理使用存在冲突,曾经有过关于可否在数字权利管

理系统中纳入合理使用算法设计的讨论。当时,版权法学者基本持怀疑态度,认为并不存在好

的算法可以用来进行合理使用的分析。〔62〕然而,经过近20年的发展,随着语音识别、图像识

别,以及机器学习等诸多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现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有不同答案。有技

术专家表示,即使是在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领域,算法也可以超越人类。〔63〕有法律专家预

测:“合理使用的未来也应该是算法。”〔64〕

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在Lenz案中要求相关主体在发出通知之前,应考虑合理使用问题。在

权利人通过算法发出自动通知的情况下,显然难以通过人工审查方式履行考虑合理使用的义

务。因此,为了使上述义务具有可行性,必须在算法设计中纳入合理使用的考量。〔65〕事实

上,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在二审判决中已经指出:“为了处理海量内容,同时又要满足《数字千年

版权法》考虑合理使用的要求,实施计算机算法似乎是一种有效和善意的妥协方案。”〔66〕也就

是说,版权人采用合理使用的算法设计可以构成其在审查涉嫌侵权作品时作出善意努力的证

明。第九巡回法院之所以在判决中作出上述表述,主要是为了回应实践中越来越多采用算法

执法机制的大趋势,希望为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指引,更好地促进互联网产业发展,同
时维护公众基本权利。由于第九巡回法院的管辖区域涵盖加州,而加州又是互联网巨头和高

科技企业的集中地,因此第九巡回法院的判决在网络版权领域具有风向标的作用。
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要求权利人应当对通知的真实性负责,作出这一规

定的目的是“希望权利人慎重提出通知,避免草率行事、恶意通知”,给合法提供作品的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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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63〕

〔64〕

〔65〕

〔66〕

SeeLenzv.UniversalMusicCorp.,supranote44,p.1155.
Ibid.,p.1156.
DanL.Burk&JulieE.Cohen,“FairUseInfrastructureforRightsManagementSystems”,Har-

vardJournalofLaw & Technology,Vol.15,No.1,2001,p.56.
DanielKahneman,Thinking,FastandSlow,NewYork:Farrar,Straus&GriouxPress,2011,

p.223.
NivaElkin-Koren,supranote54,p.1085.
Ibid.,p.1093.
Lenzv.UniversalMusicCorp.,supranote43,p.1135.尽管第九巡回法院在后来公布的判决(815

F.3d1145(9thCir.2016))中删除了这一内容,但这主要是因为该案事实并不涉及算法的问题;第九巡回法院

在判决中作出此种表述,可能被认为超越权限,但这并不影响本文基于第九巡回法院此前表述对判决背后深

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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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损失。〔67〕《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4条规定:因权利人的通知导致网络服务提供商

错误删除作品,或者错误断开链接……权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文本规定来看,中国《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权利人施加的责任要高于美国法的要求:只要发生错误删除或断链的结

果,不管权利人的主观过错如何,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在自动通知的情形下,由于算法不可能完

美,错误的情形在所难免;为了激励相关主体构建合理的算法,同时又不至于给其施加过重的负

担,可以将“错误”解释为因过错而发生的错误。换句话说,只要相关主体构建的算法设计是合理

的:纳入了合理适用情形的考量,即使发生了将非侵权作品识别为侵权作品而予以删除或断链的

后果,其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由于用户无法接触或了解算法设计,因此,当发生争议时,证明算

法设计是否合理的责任应当由运用算法执法的版权人或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法院的审查重点

是算法设计是否合理,而不是具体判断某一情形是否确实构成合理使用。
以上建议基本上还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提供的较为保守的方案。也有学者建议,应当要

求对算法进行登记备案,说明所采用算法的原理,并且应当在不损害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将运用

算法的信息向社会公布;监管部门应当对运用算法的企业进行审核,监测算法运行情况,排除

使用算法限制竞争的行为。〔68〕这一建议可以从源头上对算法设计进行监管,具有一定的启

发性。但是,从短期来看,要实施上述方案,需要克服很多的制度障碍:例如向哪一机构登记备

案算法,由哪一机构承担监管职责,监管机关是否有足够的人力与能力对各类企业适用的算法

进行监测等等。
(二)事中披露:公开通知信息

不同于法院和行政机关的执法,公众无法知道算法执法的运行机制,因为算法执法基本上

是在黑箱中进行操作。算法“黑箱”的核心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公开,因此,要对权力边界

不断扩张的算法执法加以有效规制,需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推进算法透明。〔69〕那么,算法的

哪些内容需要向公众充分披露?
从算法设计的整个过程来看,算法要素和算法程序是最为重要的两项内容。然而,算法程

序对于很多公司而言都属于其商业秘密,如果被他人知悉后,可能会对其商业利益构成严重威

胁。例如:在Viacom诉Youtube案中,法官拒绝了Viacom主张Youtube应提供其自身网站

的搜索功能以及谷歌(谷歌是Youtube的母公司)的搜索工具的计算机源代码的请求,理由

是:尽管源代码对于Viacom了解Youtube的搜索算法如何运作以及Youtube如何处理版权

侵权而言,显然是必要的;然而,这些代码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一旦公开之后,Youtube的算

法设计原理可能会被他人知悉,从而可能给该公司带来灾难性损失。〔70〕

因此,更适当的透明度要求应当是针对算法要素,即网络服务提供商收到的通知信息。然

而,无论是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还是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都没有作此要求。在

实践中,有一些网络服务提供商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自愿公开通知信息,例如:谷歌在其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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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华,见前注〔13〕,第57页。
参见刘友华:“算法偏见及其规制路径研究”,《法学杂志》2019年第6期,第66页。
张淑玲:“破解黑箱:智媒时代的算法权力规制与透明实现机制”,《中国出版》2018年第7期,

第51页。

SeeViacomInt’lInc.v.YouTubeInc.,253F.R.D.256,259-260(S.D.N.Y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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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谷歌透明度报告》,非政府组织“TorrentFreak”在分析谷歌公开的通知信息之后,发现一

家位于德国的音乐公司向谷歌发出的通知存在严重问题。该公司向谷歌发出要求移除涉嫌侵

犯“InToTheWild-Vol.7”专辑的通知,其中包含有95个网址,但没有任何一个网址与音乐

有关。后来该公司承认,其近期发出的通知采用的是自动反盗版技术,其中有一个漏洞

(bug),从而导致该公司的自动系统发出了成百上千个与版权内容完全无关的通知。〔71〕从这

一例子可以看出,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公开其收到的通知,可以方便公众监督;如果不公开,公
众无从知悉网络服务提供商进行的所谓算法执法是否合法。因此,未来在修改法律时,应增设

网络服务提供商公开通知信息的法律义务。否则,将出现非常不公平的结果:那些不公开通知

信息的网络服务提供商,由于公众无从知悉相关信息,不会遭受不利后果;那些自愿公开通知

信息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反而要承担较大的法律风险。
(三)事后监管:引入“黑箱测试”豁免条款

尽管披露通知信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透明度,然而,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信息可

能是不完整的、偏见性的,甚至是误导性的。一些算法应用了机器学习,因此,披露的信息只能

反映披露当时算法架构的相关特征。此外,通知是海量的,例如:一些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商每

个月公布的移除请求信息就是千万量级的,公众仅仅获取这些信息并不能对网络服务提供商

进行“问责”,因为要分析这些信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因此,仅仅提高透明度,并不足以解

决“算法黑箱”问题,还需要其他制度予以辅助。
在现代物理学研究中,黑箱方法具有重要地位;通常的步骤是有目的地对黑箱输入信息,

观察对应的输出信息,然后利用分析、综合、类比等方法进行推理,最终得出黑箱的内部结

构。〔72〕对于通知—移除制度中的算法“黑箱”,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思路:将各种类型的侵权、
不侵权内容上传(输入)到网络平台上,向网络服务提供商发出各种符合或不符合通知实质要

件的通知,看相关内容是否被过滤、删除或断链(输出结果),从而能够大致了解算法的基本情

况,判断算法是否合理。
然而,进行黑箱测试可能违反多项法律规定。首先,违反版权法。未经权利人授权,上传侵

权内容构成侵犯版权专有权。发出的通知构成虚假陈述,甚至需要承担伪证的责任;根据法律规

定,发出通知者应当对通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73〕而进行黑箱测试的发出通知者通常不是通知

所涉版权内容的权利人。其次,违反合同法,因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使用条款”通常都有尊重和

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虽然美国版权法规定了规避技术措施的多种例外,然而这些规定与“黑箱

测试”所指涉的情形并不相关。“反向工程例外”是为实现与其他计算机程序的兼容,〔74〕而“黑箱

测试”的目的显然并不在于兼容。“加密研究例外”是针对应用于版权作品的加密技术,而加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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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73〕

〔74〕

JamesWilliams,AbsurdAutomatedNoticesIllustrateAbuseofDMCATakedownProcess,ht-
tps://www.eff.org/deeplinks/2015/02/absurd-automated-notices-illustrate-abuse-dmca-takedown-
process,lastvisitedMar.30,2019.

参见石东平、程正富:“现代物理中的黑箱方法”,《现代物理知识》1997年第4期,第13页。
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美国版权法》第512(c)(3)(A)(vi)条。
《美国版权法》第1201条(f)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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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是指“使用数学公式或数学演绎法对信息进行加扰和解扰”;〔75〕“黑箱测试”针对的是如何识别

涉嫌侵权作品的算法,并非对信息进行扰动的加密技术。“安全测试例外”虽然是为善意测试、查
找或弥补安全缺陷或漏洞而进入计算机、计算机系统或接入计算机网络,但它需要经计算机、计
算机系统或计算机网络的拥有者或操作者授权,〔76〕而且“黑箱测试”的目的也并非针对网络安

全。美国版权法还规定了开放式的合理使用条款,〔77〕能够应对新情况;然而,合理使用只是对

侵犯版权人专有权的抗辩,不能豁免违反“使用条款”的行为。至于中国著作权法,规避技术措施

的例外根本就没有规定;合理使用采取的是封闭式立法模式,只有《著作权法》第22条所明确列

举的12种情形属于合理使用范围,“黑箱测试”显然不在其中。
正是因为“黑箱测试”不仅可能侵犯版权人的专有权,还可能因违反使用条款而构成违约,

不是版权法上的例外(合理使用)概念能够涵盖的,〔78〕因此,本文使用黑箱测试“豁免”这一术

语。黑箱测试豁免与现有知识产权法一些基本规则的立法目的相似,从而具有正当性,例如:
版权法中的规避技术措施例外,专利法中的科学实验例外,商业秘密法中的反向工程例外等。
引入“黑箱测试”豁免条款之后,既可以极大地鼓励公众参与,监督算法执法,也可以敦促相关

主体不断自我完善算法设计:因为它们时刻面临公众的“黑箱测试”压力,从而增强算法可责

性。此外,“黑箱测试”作为一种“实验性研究”,比要求算法具有透明度、可解释性等“观察性研

究”更具有情境感与可信度。

四、结 语

美国国会制定《数字千年版权法》主要有两个目的:保护知识产权以及促进电子商务发

展。〔79〕因此,《数字千年版权法》是内容产业(电影公司、唱片公司等版权人)与技术产业(互
联网服务提供商)之间妥协的产物,缺乏对作为网络用户的广大公众的利益考量。立法理念决

定立法内容;由于公众利益不在立法目的范围之内,因此,通知—移除制度整体上缺乏对权利

人滥用该制度的抑制机制,“没有体现出对表达自由的关注和保护”,关注的重心仅仅是“确定

网络侵权责任,以实现侵权责任法填补损害的功能”。〔80〕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
通知—移除制度来源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因此美国法中的上述先天缺陷也自然而然地

带入了中国法。
通知—移除制度实质性地改变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和用户之间的关系与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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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76〕

〔77〕

〔78〕

〔79〕

〔80〕

《美国版权法》第1201条(g)款。
《美国版权法》第1201条(j)款。
《美国版权法》第107条。
“黑箱测试”还可能被视为“非法侵入网络”而违反网络安全领域的相关法律,因此,还需要其他法

律的配套。参见中国《网络安全法》第27条、美国《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ComputerFraudandAbuseAct)第

1030条。

CharlesW.Hazelwood,Jr.,“FairUseandtheTakedown/PutBackProvisionsoftheDigitalMil-
lenniumCopyrightAct”,IDEA:TheIntellectualPropertyLawReview,Vol.50,No.2,2010,p.308.

蔡唱:“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规则的反思与重构”,《法商研究》2013年第2期,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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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又进一步导致传统版权法的实体性法律规范与网络实践渐行渐远。〔81〕换句话说,
通知—移除制度成为了网络版权法领域的主流规则,而传统版权侵权规则被边缘化。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版权人利用算法发出海量通知、网络服务提供商适用自动过滤机制变

得越来越普遍;用户创造内容的大规模兴起,导致利用版权人作品但属于合理使用的情形逐渐

增多。这些新发展进一步加剧了通知—移除制度损害公众的表达自由、公平竞争等基本权利

的风险。为了恢复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商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应当对前两者提出与其增

加的“执法”权力相匹配的法律义务。
本文所描述的“算法统治”现象在当下主要是针对一些版权巨头、互联网大鳄的行为。不

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的通过 〔82〕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后续立法跟进,未来,自动通知和自动过滤技术可能成为互联网环境下的“标配”,利用算法

进行版权“执法”将成为常态。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提醒公众,面对日益失衡的通知—移除制

度以及“算法统治”时代的到来,修改现行版权法中与通知—移除制度有关的法律规则已经刻

不容缓。

Abstract:TheNoticeandTakedownSystemofthecurrentcopyrightlawistheproductoftheweb1.
0era.Itispresupposedbymanualnoticeandmanualreview.Withthedevelopmentofweb2.0andartifi-
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y,ithasbecomenormaltousealgorithmstosendoutnoticesautomaticallyand
filtersuspectedinfringingworksautomatically,whichposesagreatchallengetothetraditionalNotice
andTakedownSystem.NoticeandTakedownSystem,asaprivateregulatorymechanism,isoriginally
theproductofthecompromisebetweencontentindustryandtechnologyindustry,whichlackstheconsid-
erationofpublicinterests.Algorithmicenforcementfurtheraggravatestheimbalanceofinterests.Inorder
torestorethebalanceofinterestsbetweenthecopyrightowners,theinternetserviceproviders(ISP)and
thepublic,theISPshouldberequiredtoundertakethedutyofconstructingareasonablealgorithmicde-
sign,disclosingtheinformationofnotice.Itisalsosuggestedthattheexemptionclauseofblackboxtest
shallbeintroduced.

KeyWords:Algorithms;ArtificialIntelligence;NoticeandTakedownSystem;CopyrightProtection

(责任编辑: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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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2〕
SeeMatthewSag,supranote6,p.537.
2019年3月26日,《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以318票赞成,278票反对,31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获得欧洲议会通过,其中第17条对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引入了过滤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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